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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三法的立法背景

 性別工作平等法 (2002)

國父紀念館案

 性別平等教育法 (2004)

葉永誌案

 性騷擾防治法 (2005)

數不清的個案

 為什麼性騷擾是性別歧視？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

 重點是權力，不是性

 職位性的權力

 文化性的權力

 熟識者居多

 「不受歡迎」的意義

 個人的與社會的代價



性騷擾/性侵害常見迷思

 常見說辭

感情糾紛，挾怨報復，政治迫害

 常見質疑

為何不說？

為何持續？

為何是你



性別歧視的語彙

 沒上過酒家的不是男人

 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

 穿裙子的人不適合統帥三軍

 只要你是名人，可以對女人做任何事



性別歧視與性別刻板印象

 惡意型歧視

女人能力太差！

 親善型歧視

女人何必那麼辛苦？

 性別刻板印象的問題是？









性別刻板印象

 文化養成

 資源分配

物質性的資源

非物質性的資源

 人不盡其才

 眼睛與腦袋



性平三法的目的

 改變性別體制

國家權力的運用

 打造性別文化

體制，行為，文化

 民主價值的深化

多元平等的意義


